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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方无用工资质 劳动者工伤赔偿遭遇“踢皮球”
法院：违法转包的单位承担用工主体责任

以案说法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许接英 通讯员员

村宫）3月6日，职工陶先生将一面写有“维

权护法先锋，劳工权益卫士”的锦旗送到广

州市员村工人文化宫法律服务中心，以表达

自己对工会维权服务的认可及谢意。

2024 年 11 月 11 日，陶先生所在单位

以“岗位合并取消、无法安排新岗”为由，

提出与陶先生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双方

协商不成后，单位发出书面通知，单方解

除了与陶先生的劳动关系。随后，陶先生

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

劳动仲裁，要求单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

系赔偿金、未休年休假工资、2024年年薪

差额等款项。与此同时，陶先生向广州市

总工会申请法律援助，市总工会指派员村

工人文化宫法律服务中心工会律师为陶

先生提供法律援助，代理案件。

工会律师在了解梳理案件情况后，认为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用人单位单方面解除劳

动合同是否符合《劳动合同法》四十条规定

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是否确实无法安

排新岗位。工会律师提出，单位并未能就其

主张的“因生产经营需要调整合并岗位，无

岗位可安排”进行举证，不能证明系因客观

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协商不成而解除劳动关

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法院经审理，驳回了某公司的诉讼请

求，支持了陶先生的诉求。

陶先生对结果很满意，因此定制了锦

旗以表示对工会的感谢。

本报讯 在建设工程领域，工程承

包企业将工程转包、分包的情况并不鲜

见。但有一些承包方并不具备相应资

质或用工主体资格，此种情形下，劳动

者在工作中受伤，构成工伤，谁应承担

工伤赔偿责任？近日，广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审结了一起劳动争议纠纷案，维持

了一审法院的判决，判决将工程转包给

不具有建筑资质及合法用工资格承包

方的用人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支付

受工伤的劳动者各项费用共计 26 万余

元。

电梯加装工程层层转包
劳动者受聘施工中受工伤

某小区业主与科某公司签订总承包

合同，将该小区的电梯加装工程发包给科

某公司。科某公司与周某签订施工合作

合同，约定周某为前述工程的土建部分的

实际施工方。周某又与张某签订承包工程

合同，约定周某及科某公司将部分工程委

托给张某。

随后，张某带领贺某等人进行作业。

施工过程中，贺某从脚手架平台掉落导致

受伤。贺某申请工伤认定，人社部门作出

《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其受到的事故伤

害为工伤。

2022 年 5 月，贺某申请劳动争议仲

裁。仲裁机构作出裁决：科某公司需支付

贺某各项费用共计 26 万余元。科某公司

不服仲裁裁决，认为其与贺某之间不存在

劳动关系，无需承担工伤赔偿责任，于2023

年 7 月向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经查明，周某不具有建筑资质及合法

用工资格，科某公司、周某、张某均未给贺

某缴纳工伤保险。

总承包方违法转包
被判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白云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认

定工伤决定书》以及调查报告显示，科某公

司将其承包的部分项目分包给不具有建筑

资质及合法用工资格的周某承包，周某又将

该工程转包给张某承包，张某聘请贺某进行

施工，贺某在施工过程中受伤。依据有关司

法解释规定，科某公司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

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周某，应当作为承担工

伤保险责任的主体。因科某公司未为贺某

缴纳工伤保险，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

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应由科某公司向贺某支

付工伤保险待遇。故判决科某公司支付贺

某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

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停工留薪期间

工资、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复诊医疗

费、鉴定费共计26万余元。

科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广州中院

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办法官表示，本案中，科某公司将

其承包的部分工程分包给不具有建筑资

质及合法用工资格的周某承包，周某又转

包给张某，张某聘请贺某进行施工，贺某

在施工过程中受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

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用工单位

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

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

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

务时因工伤亡的，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

险责任的单位”的规定，科某公司应当作

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主体。科某公司

以其与贺某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或合同

关系为由而主张的无需承担工伤保险责

任于法相悖，法院不予采纳。

（人法宣）

下班途中遭遇车祸丧生，工亡劳动者

亲属获得交通事故侵权人相应赔偿后，能

否再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赔偿？

【基本案情】

吴某于2020年11月到某建设工程公

司项目工地工作，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

险。某日，吴某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并

受伤，受伤后被送往医院住院治疗45天，

经治疗后仍遗留脑功能障碍及继发严重

感染，最终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

2022年8月，珠海市金湾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作出《工伤决定书》，认定吴某受

到的事故伤害为工伤。吴某的子女小吴

经仲裁后提起诉讼，要求某建设工程公司

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等各

项费用共计190余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某建设工程公司应承

担工伤保险责任，判令其向小吴支付一次

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等共计97万余

元。某建设工程公司不服，上诉至珠海市

中级人民法院。

某建设工程公司认为，丧葬费与丧葬

补助金均属于对丧葬费用的补偿，小吴在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中已先行获得保

险公司支付的包含了丧葬费在内的侵权

赔偿，支付丧葬补助金为重复赔偿，因此

某建设工程公司无需再支付丧葬补助金。

【裁判结果】

珠海中院经审理认为，吴某在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中是侵权责任的受害人，可获

得侵权赔偿。吴某在发生工伤时，与工伤

保险责任单位之间产生工伤保险赔偿关

系，工伤保险制度遵循无过错责任原则，客

观上存在工伤事实，工伤保险责任单位即

应承担工伤保险赔偿责任。侵权赔偿与工

伤保险赔偿二者虽基于同一损害事实，但

存在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中，适用不同的法

律规范，承担责任的主体也不同，互不排

斥，所以，受害人可依照相对应的法律规定

获得工伤保险责任单位与侵权人的双重赔

偿。工伤保险责任单位与侵权人各自承担

所负赔偿责任，不因工伤职工是否已经获

得一方赔偿、实际损失已经得到全部或部

分补偿而减轻或免除另一方的责任。故某

建设工程公司主张小吴已获得丧葬费赔

偿，不能重复获得丧葬补助金，理据不足。

珠海中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经办该案法官表示，劳动者因第三人

侵权造成人身损害并构成工伤的，劳动者

即具有双重主体身份——人身侵权的受

害人和工伤事故中的受伤职工。基于双

重主体身份，劳动者有权向侵权人主张人

身损害赔偿，同时也有权向用人单位主张

工伤保险赔偿，即有权获得双重赔偿。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职工所在

用人单位未依法参加工伤保险，发生工伤

事故的，由用人单位按照该条例规定的工

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对此，

用人单位应及时履行为劳动者缴纳各项

社会保险费的法定义务，既有效保障劳动

者权益，又有利于防范化解用工风险。

（来源：珠法宣）

法律Q&A

女职工的禁忌劳动范围
你知道吗？

Q：女职工的禁忌劳动范围具体

指什么？

A：为保障女职工的健康及合法

权益法律对女职工实行特殊劳动保

护。关于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劳

动法》明确规定：

1. 禁止安排女职工从事矿山

井下、国家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

强度的劳动和其他禁忌从事的劳

动。

2.不得安排女职工在经期从事

高处、低温、冷水作业和国家规定的

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

3. 不得安排女职工在怀孕期

间从事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

动强度的劳动和孕期禁忌从事的

劳动。对怀孕七个月以上的女职

工，不得安排其延长工作时间和夜

班劳动。

4. 不得安排女职工在哺乳未

满一周岁的婴儿期间从事国家规

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

和哺乳期禁忌从事的其他劳动，

不得安排其延长工作时间和夜班

劳动。

Q：如果用人单位有上述行为产

生，会有相应的处罚措施吗？

A：当然！用人单位应当遵守女

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规定，有上述

禁止行为之一的，由劳动保障行政

部门责令改正，按照受侵害的劳动

者每人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

标准，处以罚款。女职工们请牢记

禁忌劳动范围，在职场中遇到类似

情况，要积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向不合理行为说不。

（来源：中国劳动保障报）

工伤保险赔偿与侵权赔偿，可否同时主张？


